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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至 2
一今人 
股:尙
未以 

勢停慄 
力息悍 
最 稱 
大全
邑撫

自 
爲 
政
仇 
恨 
抵 
深
如 
此 
防 
匪
焉 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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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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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今
不
防
一

此
匪
從
閩
邊.

匪
騷
擾

粤
軍 
注
就
防
邊 
非一

近
來
地

無
因
也 
如
近H
饒
平 
K
埔 
各
區
鄕

閩
邊
永
定
平
和
山
邑
一

據
訪
君

沒 
閩
也
之
不
靖 
.實
雕
言
盡
矣

則
滋
蔓
離
圖
矣 
永
定
邑
民
性
强
悍

肅
淸
邊
匪 
並
電
寧
軍
派
一

入
駐
永
定
平
和
堵
则
云

嶺
形
勢
險
惡
之
地 
他
如
西
郷
禾
口 

鄕
曹
坊 
北
鄕
安
遠 
皆
将
殘
舞
出

騷
擾
蕪
市 
湖
雷 
合
溪 
塘
堡 
馬
山 

堡
一
帶 
永
定
今
冬
開
冬
防
會 
各
區
組

冬

以
民
軍
改
編
之 
各
區
各

之
衆

約
二
百
八
拾
餘
人 
簡
迭
梨
股
次
之 
常

有
濟
故
母
車
以
六
麗
兵
力

陽 
萬
韻
緊
接 
前
後
。
百
餘
里 
皆
證

」
羅
省
分
行

•
琶
江
工
廠
倒
塌
後

總
部
撥
邺
傷
亡
工
人 

琶
江
工
廠
匸
程
倒
塌
情
形
經
誌
前
報 

查
該
撤
全
部 
統
由
格
蘭
公
司
承
建 
而

分
部
由
各
建
築
商
投
承
建
築
由
該
公
司 

派
員
監
工
故
總
部
對
于
此
次
工
廠
之
倒 

塌
只
向
格
蘭
公
司
交
涉 
及
妥
商
従
優 

撫N
各
工
人
傷
亡
情
况 
以
定
撫
邮
之
標 

準 
幷
先
由
總
部
撥
欺
撫 N
 
所
需
若
干 

或
由
該
公
司
工
程
費
項
下
扣
除 
陳
濟

總
」

曹
統
新
偕
男
達
達
精
理
內 

外
全
科
咳
血
花
柳
白
濁
疳 

疔
痔
瘡
痛
廬
結
核
奇
離
雜 

症
發
售
經
驗
良
藥
二
百
餘 

種
各
症
均
備
救
急
良
方
目 

錄
印
便
承
索
卽
贈
僑
胞
問 

症
取
藥
賣
律
飲
迎
若
每
次 

惠
顧
五
元
以
上
者
藥
價
暫 

收
八
折

棠
昨
已
令
軍
醫
處
長
温
泰
華 
從
速
將
傷 

亡
工
人
姓
名
籍
貫
及
傷
亡
情
况 
列
表
呈 

報 
以
便
提
出
部
務
會
議 
决
定
撫
邮
云 

火
酒
改
征
統•稅
將
實
行 

寕
府
財
政
部 
自
公
佈
火
酒
改
征
統
稅
後

以
上
各
五
毛 
李
祐
襯
四
毛
五

◎
遺
精
得
救

tJ

統
新
先
生
鑒
前
蒙
付
下
遺
精
丸
二
両
服
後
其
病
已
失
可
知 

先
生
學
術
精
深
眞
濟
世
良
督
也 

陳
庭
森
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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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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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爛
脚
逢
金
丹 
一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染
爛
脚
症
痛
甚
難
行
後
蒙
寄
來
外
治
如 

聖
膏
二
盒
貼
之
立
刻
止
痛
行
動
自
如
誠
金
丹
也 
吳
禍
白 

J
o
e  L
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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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新
先
生
鬱
弟
前
染
濕
毒
手
脚
起
粒
痕
癢
非
常
多
用
各
家 

藥
品
电
無
功
效
乃
試 ̂
貴
行
之
消
粒
解
毒
丸
及
皮
膚
止
腰 

水
，
食 
一 抹
立
刻
見
功
速
如
仙
丹
感
佩
感
佩 
林
榮
錫
啓 

L
e
m

 W
i
n
g  T

o
c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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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a
l
a
v
e
r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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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m
e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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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風
濕
骨
痛
遇
良
醫 

敗
者
本
人
前
患
跟
濕
骨
痛
屢
證
罔
效
後
承
友
人 

介
紹
購
服
曹
統
新
醫
生
自
製
風
濕
骨
痛
藥
丸
數 

瓶
照
單
服
之
收
功
極
速
粗
体
復
元
先
生
活
我
之 

德
無
以
爲
報
特
登
報
介
紹
俾
患
者
知
所
問
津
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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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拿

81 余
日
勝
啟

爲
期
頰
久 
本
省
粤
桂
閩
統
稅
局 
亦 

早
經
奉
到
寧
府
明
令 
惟
尙
未
定
期
實
行

袁
振
芳

何
必
因
風
濕
憂
慮
乎
。此
老
人
曾
忠
風
濕
極
重
。。而
覓
得
適
合 

之
藥
方
後--
現
雖
六
十
五
歲
。C
已
再
能
工
作
。。其
來
函
云
与
吾 

曾
忠
風
濕
兩
年
半
之
久;
有
年
半
之
夂
臥
床
上
不
能
轉
動
。兩 

足
腫
痛
。。夜
不
能
睡
：
後
食
加
老
陣
鹽
。
食
去
覺
槍
後
已
能
扶 

杖
打
動
。。繼
續
食
之CO
腫
痛
消
除
。C

現
曾
食
六
樽 
已
能
再
行 

工
作
。。吾
現
年
六
十
乜
歲)
。朋
輩
皆
不
明
吾
如
何
再
能
工
作
」。 

諸
君
噴
知
風
濕
由
何
而
來
乎
。。無
非
因
內
臟
消
化
不
暢
而 

結
籌
尿
酸
晶
所
致
。。加
老
陣
鹽
隨
時
可
將
之
化
除
。。
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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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
毎
打
三
員
半 

初
起
日
久
無
不
應
效 

毎
両
壹
圓
二
毛
五 

点■

痛
二
両
見
功

、、摹
上
堂
，皿％
 
毎
両 
一 圓
二
毛
五 

立
第4
焉
血
力 
遠
年
初
起
鼻
飴
均

止

<1

入
肾
更
革
比 
每
樽
壹
元
捜
花
柳
毒 

昂
力 
止
骨
節
痛
二
蘭
見
功 

C
141-E

宵
亥
比 
每
両
二
元
不
拘
何
處

起
核
均
合
治
理 

、
人
一
茨
文
毎
両
 
一 圓
二
目
五 

2
4

咳
覇
収
力 
久
咳
成
度
服
之
最
宜 

<
1
9

在
匕
前
次 
每
槽
壹
元
五
毛 

2

瘀
血
疼
痛
敷
之
卽
好 

公
近$
由且右円% 
每
両
一
元
二
毛
五 

2

禮
募
異
離
力 
兼
治
無
夢
滑
洩
二
両
見
功 

、
一
亥/
土

每
両
豊
元
二
五
兼
治 

2
-彭
血
出
血
力 
痰
中
帶
血
二
両
見
功

、
大
更F
k
t
 
毎両一元一 
毛
五 

借
「
血
为 
輕
者
二
両
重
者
數
両
見
效 

<1

厨
人

JTT

蜀
比 
毎
盒 
二兀一 
毛
方

潤
为
新
久
剌
否
早
起
封
頭
均
合 

公
宵
立
庠
田
學
比 
每両一元一 
毛
五 

N
#

嘲®
bW

P

为 
血
毒
濕
毒
癣
粒
食
之
斷
尾

公
支
冒
上Sllyk  
每
樽 
二
花
二
毛
五 

2

及
腫H
釐
力 
濕
毒
癬
粒
痕
癢
一 
搽
卽
好 

△
%
厶口旧&
y
f
r
 
毎
盒 
員
半 

N
"
膚 
爛
脚
瘡
科
跌
打 刀
傷
均
合 

△
塡
精
福
腎
丸 
每両 
員
半 

統
治
腎
虧
陽
痿
精
虛
血
弱
夜
尿
多
腰
痛 

脚
凍
二
三
両
收
效

者
因
須
呈
財
政
特
派
員
公
署 
轉
羅
西 

南
政
務
委
員
核
示 
據
確
訊 
謂
政
務
會 

業
已
准
予
改
征 
以
减
榔
商
人
負
担 
日 

間
便
可
明
令
宣
怖 
茲
抄
錄
改
征
統
稅
章 

程
如
下
(
暫
行
章
程)
第
一
條 
凡
在
國

余
如
良 

阮
華
長 

吳
英
曉 

蔣
安
杰 

雷
門
穩

內
設
廠
製
造 
或
自
外
國
輸
入
之
火
酒 
一 

均
應
遵
照
本
章
程
完
納
火
酒
統
稅 
第
二 

條
火
酒
統
稅
 
爲
政
府
國
稅
，
由
財
政 

部
總
務
署
所
轄 
統
稅
區
局 
及
統
稅
管 

理
所
征
收
之 
第
三
條 
火
酒
統
稅
稅
率 

應
分
甲
乙
兩
類 
(
甲
一
普
通
酒
精 
每 

一 公
升
征
收
國
幣
覚
角
三
分 
(
乙
、改
性 

酒
精
及
木
酒
精 (
淡
椰
子
酒
及
雜
醇
酒
在 

內)
每
一
公
升
征
收
國
幣
六
分
五
厘 
第 

四
條 
凡
自
國
外
輸
入
之
火
酒 
除
由
海 

關
征
收
進
口
稅
外
應
按
照
前
條
規
定
之 

税
率 
分
別
征
收
統
稅 
第
力
條 
完
納 

統
稅
之
火
酒
運
銷
各
省
區 
不
再
重
征 

第
六
條 
完
納
統
稅
之
火
酒 
均
貼
足
印 

花 
運
銷
時 
幷
應
請
領
運
照 
第
七
條 

關
於
火
酒
統
稅
之
征
收
手
續
及
登
記
實 

驗
處
罰
各
詳
細
規
則
另
定
之 
第
八
條 

本
章
程
自
公
佈
之1
施
行

吿
白
位

不
是
)

或
丕
詩
省

登
載

催
收 
馬
恒
倫 
黃
惠
予 

評
議
員 
胡
維
贊 
雷
宜
藹

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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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辦
各
種
中
國
上
等
一 

▲
價
錢
低
廉 

上
等
紅
三
星 ̂
 絲
苗
米 

豈

等

繰

苗

米
 

上
等X
X
X
^
絲
苗
米 

上
等
藍
鑽
石
哆
絲
苗
米

一等萱一

<1©

喽
二
等
萱
粘
米 

各
種
米
装
包
之
輕
重
均
隨
顧
客
之
意
全
加 

拿
大
之
頭
等
雜
貨
發
行
商
俱
辦
此
等
商
標 

之
米
常
時
新
鮮
及
潔
凈

本
公
司
現
辦
到
大
帮
新
造
各
種
絲
苗
米
請 

早
定
購
聲
明
何
等
哆
頤
者

歡
迎
函
詢
新
行
情

核
數 
雷
儉
吾 
周
拔
家 

雷 
槐 
黃
如
松 
司
徒
秀
熾 

林 
長 
蘇
世
林 
雷
華
鋈 

龔
如
明 
余
鴻
惠 
雷
家
滄 

雷
法
煖 
余
毓
彪 
黄
德
文 

吳
松
長
林
勝
 
黄
振
鴻 

李 
生

一六
十
二
歲

1

 

濕一

梁
廣
二
元
半
 

何
春
初
劉
孔
順 
潘
英

黃
臻
賢
林
健
 
李
發
彬 

馬
榮
順
關
柏
吳
德
淑
 

廖
偉
治 
陳
光
明 
鍾
龍
 

鱷 
壯 
雷
宜
穩 
雷
海
權 

李

培

林

强
 

So 
益 

關
森
梁
吉
李
祐
烱

▲
錦
祿
致
公
堂
鳴
謝
卄
三
年
經
費 
( 

均
和
號 
李
騰
芳 
各
三
元 

林
金
德
壹
元
半 

周
煥
侵 
謝
子
良 
金
好
女
士 
以
上
各
二
元 

黃
棠
吳
應
早
 
周
家
璧 
麗
生
號 
周
爵
家 
黃
傑
飾
行 

雷
文 
楊
早 
蔡
賞 
林
勝 

££鳳
屛
女
士 
以
上
各
一
元 

黃
作
沾 
馬
光
信
梁
結
何
容
信
江
聘
林
牛
 

謝
恩
何
 
合
陳
華
以
上
各
五
毛
 

蔡
滉
七
毛
五 

J
^
$
H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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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技
利
達
權
社
卄
四
年
職
員
表

長 
雷
家
驛 
吳
讓
志 

譽
外
交 
周
家
瞰

財
政 
梁
裕
昌 
李
東
海 

中
文 
鄺
修
美 
黃
寶
森

西
文 
陳
正
榮 
周
來
剛 
謝
德
佐 
議
長 
余
民
和 
余
卓
創

監
督 
李
任
榮 
鄺
南
勝 

調
査 
黃
道
珠 
黄
福
有

幹
事 
龔
自
强 
梅
巨
 

庶
務 
蔡
社
鵬 
黃
添
德

本
店
現
辦
到

大
帮
最
好
最
平
 

新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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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城
絲
苗
米
 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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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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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

對
閩
粤
邊
之
防
守 

▲
閩
西
積
屍
敬
萬
至
今
未
掩
埋邊 現

」

▲
散
匪
紛
集
客
化. 

汕
頤
一
月
廿
二H
特
約
通.

冬
防 
各
邑
轩
軍
加
緊
戒
備
尤
注
意
一 

閩
州
邊
陲
之
治
安 
陳
漕
棠
特
令
駐
梅
心 

獨
-
師
黄
任
寰 
駐
潮
安
獨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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